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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呈贡区森林火灾应急处置预案（试行）

为健全森林火灾应急处置机制，科学、安全、高效处置森林

火灾，最大限度减少森林火灾所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有效

保护我区森林资源，维护生态安全。结合呈贡区实际，特制定本

处置预案。

一、启动条件

昆明市呈贡辖区(不含洛羊街道、七甸街道)发生森林火灾

（情）后，根据火灾严重程度、火场发展态势和扑救情况等因素，

并结合实际，将森林火灾应对工作由低到高设定初发火、Ⅱ级、

Ⅰ级三个响应等级。初判发生一般森林火灾和较大森林火灾，由

区人民政府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负责指挥扑救，必要时，

应及时提高响应等级。

（一）Ⅱ级响应启动条件

1.过火面积 0.067公顷以上 1公顷以下的森林火情；

2.燃烧时间 1小时以上 2小时以下的森林火情；

3.社会舆情关注度高的森林火情或者特殊敏感地区的森林

火情；

4.同时发生 3起以上的危险性较大的森林火情。

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，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启动Ⅱ级响

应。

（二）Ⅰ级响应启动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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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过火面积 1公顷以上的一般森林火情；

2.燃烧时间 2小时以上，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森林火情；

3.社会舆情关注度较高的森林火情。

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，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启动Ⅰ级响

应。

二、初发火快速响应流程

（一）应急响应

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（0871—67484119）接警后，

第一时间通知网格区护林员、瞭望塔、无人机进行核实，同步调

动区应急救援队赴现场处置，属地街道、市公安局呈贡分局环境

食品药品侦查大队赶赴现场核实相关情况，重点研判起火原因。

（二）先期处置

根据火情态势，初发火由区应急局统一指挥调动区应急救援

队、街道半专业扑火队伍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处置，由区应急局局

长担任总指挥指挥扑救。属地街道重点参与后勤保障、向导、物

资供给、火场看守等工作。未做火场危险性研判或者研判后风险

较大的，严禁街道半专业队伍、社区义务扑火队直接参与扑火。

三、Ⅱ级响应流程

（一）由区政府分管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副区长担任总指

挥长，统一指挥扑救工作；

（二）由区应急局牵头负责处置工作，各街道、各有关部门

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森林火灾扑救相关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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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对火灾扑救工作的指导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协调扑

救力量进行支援；

（四）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向昆明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

挥部办公室报告火情信息；

（五）根据火场周边环境，提出保护重要目标物及重大危险

源安全的建议；

（六）协调指导新闻媒体做好信息报道，回应社会关切问题。

四、Ⅰ级响应流程

在Ⅱ级响应的基础上，加强以下应急措施：

（一）成立由区政府区长担任总指挥的昆明市呈贡区森林火

灾应急处置指挥部（以下简称“区指挥部”），统一领导指挥扑

救工作；

（二）由区指挥部组织有关单位开展火情会商，研判火场态

势，研究扑救措施及保障工作，制定扑救方案；

（三）由区指挥部协调调派全区一切扑火力量扑救森林火

灾，必要时，请求昆明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调集地方专业队

伍、昆明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援；

（四）加强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的保护；

（五）根据需要协调做好扑火物资调拨运输、卫生应急队伍

增援等工作；

（六）根据火场气象条件，指导、督促区气象局适时开展人

工影响天气作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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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视情况及时组织新闻发布会，协调指导各级新闻媒体

做好信息报道；

（八）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和管控，防止负面炒作；

（九）指导抢修通信、电力、交通等基础设施，保障应急通

信、电力及救援人员和扑火物资运输畅通；

（十）决定森林火情扑救其他重大事项。

五、纪律要求

（一）区指挥部成员单位组成人员，进入森林防火期后，保

持 24小时手机开机，确保通信畅通；

（二）各工作组组长、副组长接到指令后，第一时间迅速组

织本工作组成员，按时到岗就位，及时履行职责；

（三）如现场火灾扑救指挥权限升级上划，以上各组根据上

级的要求，按职责并入新的指挥体系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各街道要根据区级森林火灾应急处置预案制定本级应

急处置预案（方案），明确街道班子成员及干部职工任务分工，

组建物资保障、火场向导、火场清理看守等队伍，并分别明确一

名带队领导；

（二）各组工作人员主要由各部委办局工作人员组成。各部

委办局要明确一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带队，到各工作组报到，按照

任务分工开展工作；

（三）为确保快速高效响应，森林火灾应急处置组织保障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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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 19个工作组，发生火灾时，可根据火场实际情况，进行合

并；

（四）区指挥部成员如因工作变动调整，由单位相关人员自

行接任，不再另行发文通知。


